《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班预留座位规则》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随着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复苏，2024年中国航空客运量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国内航空公司仍面临票价下降、辅营收入占比低等问题，对此，国内航空公司积极探索收费选座业务等差异化服务。中国民用航空局于2023年发布《关于规范国际航线选座服务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国内航空公司不断完善国际航线选座服务规则、提升旅客体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根据《指导意见》中“鼓励行业协会制定相关团体标准”的要求，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联合多家航空公司、民航科研机构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共同编制团体标准《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班预留座位服务规范》。
1.2 制订背景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一）行业协会要研究制定选座服务产品团体标准，引导会员航空运输企业合理制定选座服务产品规则，切实保护旅客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二）行业协会要引导航空运输企业、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和航空销售代理人加强选座服务销售行为的自律管理，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对违反选座服务政策的相关企业要依法依规进行监督管理。
近年来，随着航空出行需求持续增长，旅客对“美好出行”向往加强，对个性化、定制化服务需求日益增多，座位选择服务体验已受到广大旅客的高度关注。在实际运营中，部分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线选座服务中存在较大差异，旅客在选择中难以识别，导致旅客权益保障不足、服务体验参差不齐。为保障旅客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预留座位行为，同时考虑企业合理经营情况，拟通过设立团体标准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开展预留座位服务。同时，在实践中发现，国内航线亦存在类似问题，急需规范。因此，本标准在原定仅覆盖国际航线的基础上，扩展至涵盖国内航线，以实现标准全覆盖，为国内规则与世界接轨奠定基础。
1.3 起草过程
启动阶段：2024年5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依据《指导意见》组织各公司开展国际航班选座前期研究工作。2024年7月，确定调研提纲，正式发函至各航空公司征集意见、建议、数据等内容。2024年9月，汇总各单位回复内容，根据意见初步拟定团标框架、方向及主要内容。2024年12月，将调研内容、编制思路、编制规划等内容，呈报民航局计划司。
补充调研阶段：2025年5月起，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根据民航局计划司反馈，针对团标中涉及的数值类要素，选取有代表性的公司进行了数据验证、分析等工作，并完成团体标准起草组组建。
调研起草阶段：2025年5月至2025年9月。根据实际需要，标准起草组研究国内相关法律规定及行业规章，调研国内航空公司，国内、国际及地区航班预留座位情况，听取配载、安全、特殊旅客服务及营销等部门意见与建议，对比国际主流航空公司规则，对标准内容重新修改。
标准起草组严格遵循“人民航空为人民”“满足旅客美好出行”的根本宗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综合安全运输必要预留的座位及个性化营销需要预留的座位，通过参照大量历史数据，初步测算出国内、国际航班预留座位比例，并根据实际选座情形，提出以航班截载为基点，逐步放开预留座位比例原则。同时，对因系统对接保障、特殊任务的情况给予例外说明。
因价格政策原因，国内航班预留座位仅支持常旅客权益兑换；国际航班保持与《指导意见》要求一致。
立项阶段：2025年10月17日，经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审批通过并正式立项。
启动编制：2025年10月20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牵头，国航、东航、南航等共有11家单位参编，正式组建编写团队，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技术研讨阶段：2025年12月25日。组织编制技术研讨会，经充分研究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1.4 主要参加单位与工作组成员
起草单位：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苏南瑞丽航空有限公司、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    工作组成员：李宗凌、姚璟璟、郝军伟、郭玲、许述、邢媛媛、蔡华利、綦琦、常青、胡亚芬、禤采盈、吴韬、杨丹、高桂、葛培荣、袁黎、张黎、赵敏、姬幕来
2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依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2.2 主要内容及依据
1.术语定义。明确预留座位种类，即运行保障性预留和增值服务性预留。同时对增值性服务预留做了细分，即权益类预留和付费预留。对付费选座、已选座位等概念进行定义。
2.通则。提出了安全优先、人民至上、合规透明、权益对等等四项原则。
3.预留座位。对国内航班、国际及地区航班进行区分，规范预留座位的比例与释放规则。
4.信息展示与告知。明确航空公司在购票、选座等关键环节，需对重点信息进行告知，包括座位展示、积分兑换标准、付费选座价格等相关规则。
5.变动调整。明确旅客自愿与非自愿变更座位的工作规则与流程。
6.撰写依据。遵循“人民航空为人民”“满足旅客美好出行”的根本宗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同时根据市场调节规则，拟定了本规定。
2.3 解决的主要问题
规范航司行为：标准规范了预留座位比例、释放规则，防止过度预留影响旅客权益。
提升信息透明度：标准明确展示预留座位类型、价格、释放时间等，保障旅客知情权及选择权。
满足各类旅客需求：在满足旅客基本出行需求的基础上，考虑旅客差异化服务需求，在充分提供免费座位的基础上，国内航班提供积分兑换等权益选座，国际及地区航班可开展付费选座等差异化服务。
增强服务应急处理能力：明确旅客自愿非自愿变更的调整规则。
统一市场认知：为旅客提供合理预期，提出权益对等原则，鼓励航司制定充分体现座位价值的服务产品。
3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标准拟定参照了现行多家航空公司预留座位数据。按照常旅客与普通旅客选座行为分析，充分考量线上线下实际业务需求，确保各项比例、时限设定科学合理，具备可操作性。同时，大幅减少航司预留座位的数量，提供更多的免费座位为普通旅客选择。
多数旅客，初步理解航空公司开展本项服务的初衷，并在购票、选座环节充分了解选座规定，充分满足旅客知情权及选择权。
4 涉及专利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任何专利或知识产权问题。
5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效益
5.1 产业化情况
我国航空运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选座服务已成为旅客出行的重要环节。随着旅客收入的稳步提高，消费意愿稳步提升，对优质服务的需求将与时俱增，具备标准化、规模化推广条件。
5.2 推广应用论证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所有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内容具体、操作性强，可逐步推动行业统一执行。目前全国有40余家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年旅客运输量超7亿人次。主流航司均已建立电子化选座系统，具备标准落地的技术条件。
5.3 预期效益
社会效益：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减少服务纠纷，增强公众对航空服务的信任。
经济效益：规范市场竞争，推动航司服务创新与产品差异化，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行业效益：推动航空服务标准化建设，为未来行业监管提供技术依据。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参考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相关服务建议及部分国家航司选座政策，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部分指标（如免费座位比例）高于国际一般水平，体现“人民至上”原则。
7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民用航空法》《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相协调。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征求意见阶段，主要分歧集中在“国内航班是否允许付费选座”及“免费座位比例设定”。
处理结果：依据价格规定，决定国内航班不开放付费选座，仅限国际及地区航班，以保障国内旅客基本权益；免费座位比例经数据分析与模拟验证后确定现行指标。  
依据：我国民航具有公益属性，在市场化进程中，充分考虑旅客消费习惯同时快速培育差异化服务市场。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文件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实施，供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自愿采用，鼓励行业普遍执行。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 组织措施：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组织宣贯培训，各航司成立专项小组推进落实。
2. 技术措施：建议航司在订座、值机系统中嵌入标准规则，实现自动化管理。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相关现行标准，无需废止。
12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在试行期间将根据执行反馈、投诉数据及民航主管部门意见进行动态评估与修订，确保其科学性、适用性与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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